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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区各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江苏省电力需求响应实施细则（修订版）》（苏

经信电力〔2018〕477号）、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 2023

年电力负荷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发改运行发〔2023〕237

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迎峰度夏（冬）电力保供工作，深

化电力需求侧管理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，充分挖掘用户侧电

力调峰能力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安全供应，确

保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。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区电力需

求响应能力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一是完善需求响应体系，实现用户与电网之间互联互通

互动，促进电力资源优化配置，推动负荷管理科学化、用电

服务个性化。

二是缓解电力供需矛盾，引导用户开展需求响应实现移

峰填谷，减少负荷峰谷差，提高电网运行效率。

三是鼓励用户优化用电负荷，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，进

一步降低用户用电成本。

四是聚合可调节负荷资源，积极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和电

网辅助服务，提高区域电力需求响应能力。

二、需求响应方式

需求响应分为约定需求响应和实时需求响应两种方式，

由省需求响应中心统一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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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约定需求响应。在响应日前一日或响应时段前若

干小时，电力用户将收到省需求响应中心通过业务支撑平

台、手机 APP等方式发出的响应邀约，告知响应时间段及响

应需量。电力用户确定响应后，在响应时段自行调整用电负

荷完成响应。

（二）实时需求响应。省需求响应中心在确认组织实施

实时需求响应后，通过业务支撑平台与电力用户电能管理系

统、智能家居管理系统直接完成响应邀约、响应能力确认和

响应执行过程。出于安全考虑，省需求响应中心在响应结束

后只发出响应解除通知，不发送自动复电指令，由各电力用

户自行复电。

三、需求响应效果评估

省需求响应中心综合用户响应日的负荷数据，结合用户

协议约定的负荷量，判定用户响应是否为有效响应，并计算

响应负荷量。经省发改委确认后，省需求响应中心将响应效

果评估情况予以公示，并通过国家（省）电力需求侧管理在

线监测平台、手机 APP等告知用户。用户如对响应评估情况

有疑义，可向省需求响应中心反映。省需求响应中心进行复

核，如确有错误，予以修正并报送省发改委重新确认。

四、补贴方案

（一）地方补贴标准。通过政府部门或供电公司对用户

设备技术改造、设备升级，将用户的非工空调、充换电、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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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等可调节负荷资源接入省电力负荷管理系统，在出现电力

缺口时同意优先调控，且响应负荷量经区发改局和市供电公

司认定合格的，额外给予 2元/千瓦的“储备量补贴”。“储备

量补贴”每年度累计上限 10万元。

对参与需求响应，并经省需求响应中心认定为有效响应

的用户，在省级补贴的基础上，对参与约定需求响应用户、

实时需求响应用户分别给予 2元/千瓦、3元/千瓦的地方“响

应量补贴”。“响应量补贴”每年度累计上限 30万元，按照响

应时间统计，发完为止。

（二）补贴核发。补贴资金按照公开、透明原则安排使

用。对于经省电力负荷管理中心核定满足省级响应量补贴发

放标准的用户清册，经区发改局、市供电公司核准后，区财

政局按照核准补贴清册进行补贴发放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本通知有效期为发文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。

宿城区人民政府办

公室

2024年 5月 10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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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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